
解釋字號 釋字第4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44年02月21日

解釋爭點 以實物代替租金之契約，違民法租賃規定？

解釋文 　　契約當事人雙方約定以白米給付房租，核與民法第四百二十

一條第二項尚無牴觸，除其他法令別有禁止之規定外，自非法所

不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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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司法行政部京（37）呈參字第1758號呈

民法第421條第2項(19.12.26)

相關文件 附行政院咨一件

據司法行政部三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京（三七）呈參字第一七五八

號呈稱案據廣東高等法院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呈稱現據廣州地方法

院本年六月十日文字第四一一號呈稱查有甲將房屋出租與乙租約

訂明每月租值白米若干斤現乙主張以白米訂定屋租於法不合提起

訴訟到院究竟能否以白米訂定屋租茲有子丑兩說子說謂租約為契

約之一種立約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為合法成立雙方當事人

均應受其拘束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租金得以金錢或租

賃物之孳息充之係屬任意規定得由立約當事人之自由意思決定且

查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八三六號解釋亦以審判上和解或調解以實物

折付租金並非無效故以白米訂定屋租當亦為法所許丑說謂民法上

已明定租金僅得以金錢或租賃物之孳息充之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

祇得於金錢或租賃物之孳息選擇充付如以金錢或租賃物孳息以外

之物充作租金即屬違反強制規定故以白米訂定屋租實為法所不許

以上兩說未知孰是事關法律疑義理合備文呈請鑒核轉請解釋示遵

等情據此查所稱各節事關法律疑義本院未敢擅斷理合備文轉請鈞

部鑒核賜予示遵等情到部事關法律適用疑義理合呈請鑒核轉送司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

法院解釋俾便飭遵等情到院案關法律適用疑義相應咨請查照解釋

見覆俾便飭遵為荷


